南京中医药大学

科技创新风险基金项目合同
项 目 类 别                           项 目 编 号                        

项 目 名 称                                                              
起 止 年 限           年          月 至          年          月 

项目负责人                       电话及手机                             

项目联系人                       电话及手机                           
承 担 部 门                                                            
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处

二○○八年制

委托单位（甲方）：南京中医药大学   法定代表人：吴勉华

承担部门（乙方）：                                         
项目负责人：                                              
电      话：                    传真：                   
电子邮件：                                               

     甲方批准由乙方承担校创新风险基金                                  项目的研究开发任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为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和责任，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和科研经费的合理使用，签订本合同。
一、项目的目标和主要研究内容

项目研究的内容、目标和要解决的主要技术难题等。

	


二、项目验收内容和考核指标

包括1、新技术、新产品、新装置所形成的专利、技术资料及其水平；2、其他应考核的指标。（必须注明成果形式和数量）
	阶段
	验收内容和考核指标

	中期（2009.9）
	

	验收(2010.9)
	


三、项目主要研究人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职务
	承担单位
	从事专业

	
	
	
	
	
	

	
	
	
	
	
	

	
	
	
	
	
	

	
	
	
	
	
	

	
	
	
	
	
	


四、项目经费预算
（一）项目经费来源预算                                       经费单位：万元

	
	合计
	年
	年
	备注

	1、项目拨款
	
	
	
	

	2、部门配套
	
	
	
	

	3、项目组自筹
	
	
	
	

	4、银行贷款
	
	
	
	

	5、其他来源
	
	
	
	

	（二）项目经费支出预算                                      经费单位：万元

	
	预算数
	占预算支出总额

的比重（%）
	备注

	       合计
	
	
	

	1、科技业务费
	
	
	

	2、实验材料费
	
	
	

	3、仪器设备费
	
	
	

	4、试验外协费
	
	
	

	5、专利费用
	
	
	

	6、差旅费
	
	
	

	7、会议费
	
	
	

	8、其他相关费用
	
	
	

	
	
	
	


五、其他条款

（一）缔约各方的权利、义务

第一条  缔约双方均应共同按照《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创新风险基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严格遵守并认真履行本合同的各项条款。

甲方应按合同约定的金额提供项目研究开发经费，有权监督、检查合同履行情况。合同履行期间，甲方有权直接组织或会同校财务处、审计处检查、监督乙方对本合同的履行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乙方完成项目研究开发任务后，由甲方负责进行验收。

乙方应严格履行合同义务，为项目实施提供承诺的技术与条件保障，以及财务管理、成果管理、科技档案管理服务等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乙方应配合项目实施成果的转化。

第2条 甲方有权根据乙方项目计划进度完成情况决定是否拨付后续经费。乙
方使用项目经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支出范围执行，保证专款专用，并实行独立核算，严禁弄虚作假、截留和挪用项目经费等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第三条    项目取得研究成果的所有权归甲方所有。甲方有推广权、转让权、受
益权。甲、乙双方对项目合同及其他技术资料负有保密责任。
（二）违约责任

第四条  甲方未能按合同约定的经费数提供经费，导致乙方研究开发工作延误的，应允许合同规定的研究开发工作完成期限相应顺延。

第五条  因乙方原因，导致研究开发工作未能达到合同约定指标的，乙方应采取措施尽快使项目达到合同预定要求，并承担由此而增加的费用。

第六条  乙方无正当原因未履行合同时，甲方将停拨、追缴部分或全部经费，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由违约方承担。

第七条  乙方违反经费使用规定或经甲方检查确认计划进度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甲方有权减拨或停拨后续经费；情节严重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乙方应返还甲方已拨付的全部经费。

第八条  乙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时，可以免除违约责任，但应及时通知甲方，并在合理的期限内出具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证明。

第九条  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确因在现有水平和条件下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导致研究开发部分或全部失败造成损失的，经甲方确认风险责任后，甲方酌情承担损失。

（三）合同的变更、解除和争议解决

第十条  合同的变更或解除，须经缔约双方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文件。

第十一条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缔约方应当协商变更或解除合同：（1）由于不可抗力或意外事故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或部分无法履行；（2）由于项目目标已被他人先行实现，有关成果已被申请专利或公开，继续履行合同已无必要；（3）由于乙方未按合同要求履行合同，或是由于其他原因，导致项目在检查或评估中被淘汰的。

第十二条  合同一方发生合并、分立或更名时，由变更后的单位继受或分别继受变更一方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

第十三条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缔约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 
（四）附  则

第十四条  有关合同的未尽事宜，按照国家、校有关科技项目与经费管理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本合同正本一式三份，自甲乙双方签章后生效。

第十六条  本合同的解释权归甲方。

六、签订合同各方

甲方：南京中医药大学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科技处意见：请项目负责人严格按照申请书及合同所约定的研究计划,验收指标

及时开展研究,确保项目任务如期、圆满完成。

科技处负责人（签字）                              公   章
                                                 年    月    日
乙方：           
  项目负责人（签字）                    

项目所在部门意见：

    1、填报内容真实，同意签订合同；2、本单位将保证为该项目的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督促项目负责人按时完成研究任务；3、定期检查项目进展情况，保证在研究周期内完成结题验收工作。

所在单位负责人（签字）          
                                     公   章
                                               年     月     日
